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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城镇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(第一批)的通知
吉政发〔2004〕27号
各市州、县(市)人民政府,省政府有关部门:

　　为加强城镇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,确保人民群众生活饮用水安全,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》,省环保局会同省国土资源厅、省水利厅、省卫生厅、省建设厅对我省城镇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进行了划定,现将《吉林省城镇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(第一批)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二○○四年七月二十九日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吉林省城镇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(第一批)（略）

